附件1
申报条件

一、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是指有较强的科研领军才能和团队管理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所在行业或领域业绩突出，已取得较高水平创新性成果，且具有持续创新发展潜力的科技创新人才。应具备以下条件：
　　1. 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职称，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0周岁（即1963年7月1日及以后出生），有高校、科研单位、知名企业核心岗位的研发工作经历。
　　2. 在用人单位担任研发机构负责人、核心骨干或项目负责人等职务。
3. 用人单位应为惠州市行政区域内的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高新技术企业或其他建有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的企事业单位。
4. 已全职在惠工作时间不超过5年（即2018年7月1日及以后全职来惠工作），或两年内意向来惠工作。
5. 在项目执行周期内应全职在用人单位工作。
二、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科技创业领军人才是指既通科技创新又懂市场运营，能带团队、带科技创新成果来惠州创业且预期能实现较好发展的科技创业人才。应具备以下条件：
　　1. 一般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5周岁（即1968年7月1日及以后出生），有高校、科研单位、知名企业核心岗位的研发、管理工作经历或自主创业经历，具有较突出的创业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2. 为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注册备案职务为董事长、总经理或执行董事）或主要股东。
3. 用人单位主营业务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主要研发项目的技术创新水平达到行业先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填补市场空白或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申报时在惠州注册不超过3年。
4. 在项目执行周期内应全职在用人单位工作。
　　三、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是指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以及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较大的创新发展潜力，有望形成省内先进的科研技术成果的青年科技人才。应具备以下条件：
　　1. 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年龄不超过45周岁（即1978年7月1日及以后出生），全职来惠工作时间不超过3年（即2020年7月1日及以后全职来惠），或两年内意向来惠工作。
　　2. 有高校、科研单位、国内外知名企业的研发工作经历，具有较突出的创新能力，在用人单位担任研发岗位带头人或核心骨干。
3. 用人单位应为惠州市行政区域内的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高新技术企业或其他建有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的企事业单位。
4. 在项目执行周期内应全职在用人单位工作。
　　四、科技创新团队
　　科技创新团队是指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高新技术研究、关键技术攻关、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等，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研究工作具有较大创新性和发展前景的科技人才团队。应具备以下条件：
　　1. 团队由1名带头人和2名以上核心成员组成，团队成员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即1968年7月1日及以后出生），且已全职在惠工作时间不超过5年（即2018年7月1日及以后全职来惠工作），或尚未全职来惠工作。团队带头人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职称，团队核心成员一般应有硕士以上学位或副高级以上职称。
　　2. 团队带头人应在用人单位担任高层管理人员或关键研发项目负责人等重要职务，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团队组织管理能力，已取得高水平科技成果，在所在行业或领域有较突出的贡献；团队成员应有高校、科研单位或国内外知名企业等单位的科研工作经历。
　　3. 研究项目应为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研发攻关项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有效解决核心技术、共性关键技术或“卡脖子”技术，创新水平达到行业先进，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创新价值和经济社会效益。
　　4. 用人单位与团队带头人和核心成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周期应能够覆盖团队项目执行周期，团队带头人和第一、二位核心成员项目执行周期内应全职在用人单位工作。
　　5. 用人单位应为惠州市行政区域内的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高新技术企业或其他建有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的企事业单位。
　　五、科技创业团队
　　科技创业团队是指善于把握市场经济规律、吸收和转化创新技术成果，以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或项目创办科技型企业，致力于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预期能带来较大经济社会效益的科技人才团队。应具备以下条件：
　　1. 团队由1名带头人和2名以上核心成员组成，团队成员年龄一般不超过55岁（即1968年7月1日及以后出生），成员间的专业结构合理，具有关联性和互补性，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和明确的职责分工。
　　2. 团队带头人或核心成员之一应为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登记备案职务为董事长、总经理或执行董事），且入选后资助期内须持续满足该条件。团队成员应有较强的创业综合素质、创新能力或成果转化能力。
　　3. 创业项目应具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有相对完善的商业模式，且产品处于中试或产业化阶段，创新水平达到行业先进，有较好的市场前景，预期能够在未来5年内实现产业化，带来较大经济社会效益。
　　4. 用人单位与团队带头人和核心成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周期应能够覆盖团队项目执行周期，团队带头人和第一、二位核心成员项目执行周期内应全职在用人单位工作。
5. 用人单位在惠州注册时间不超过3年（即2020年7月1日及以后注册）。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元，团队带头人和核心成员总股权占比不低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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